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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增承诺事项情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承诺事项基本情况 

挂牌公司全称 苏州众天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主体名称 内蒙古蒙育绿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郝世英 

承诺主体类型 

□挂牌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其他股东           □董监高  

√收购人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  

√其他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承诺来源 

□申请挂牌           □股票发行或其他融资  

□重大资产重组       □权益变动  

√收购               □整改  

□日常及其他  

承诺类别 

√同业竞争的承诺     √关联交易的承诺 

□资金占用的承诺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股份增减持承诺     □股份回购的承诺  

□股东自愿限售承诺   □解决产权瑕疵承诺  

□公司利润分配承诺   √其他承诺 关于提供信息

真实、准确、完整性的承诺；关于不存在《收购管理

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说明及承诺；关于保证众天

力独立性的承诺；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最近两年受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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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和仲裁情况的承诺；关于资

金来源的承诺；关于不注入金融类、房地产类企业或

资产的承诺；收购人未能履行承诺事项时的约束措

施。 

承诺期限 长期 

承诺事项的内容 

1、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收购报告书》之“第

六节 收购人做出的公开承诺以及约束措施”之“一、

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行为所做出的公开承诺事项”之

“（五）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2、关于规范关联交易承诺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收购报告书》之“第

六节 收购人做出的公开承诺以及约束措施”之“一、

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行为所做出的公开承诺事项”之

“（四）关于规范关联交易承诺”。 

3、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性的承诺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收购报告书》之“第

六节 收购人做出的公开承诺以及约束措施”之“一、

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行为所做出的公开承诺事项”之

“（一）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性的承诺”。 

4、关于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

说明及承诺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收购报告书》之“第

六节 收购人做出的公开承诺以及约束措施”之“一、

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行为所做出的公开承诺事项”之

“（二）关于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

形的说明及承诺”。 

5、关于保证众天力独立性的承诺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收购报告书》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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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节 收购人做出的公开承诺以及约束措施”之“一、

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行为所做出的公开承诺事项”之

“（三）关于保证众天力独立性的承诺”。 

6、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受行

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

重大民事诉讼和仲裁情况的承诺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收购报告书》之“第

六节 收购人做出的公开承诺以及约束措施”之“一、

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行为所做出的公开承诺事项”之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受行政处罚（与证券市

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和仲

裁情况的承诺”。 

7、关于资金来源的承诺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收购报告书》之“第

六节 收购人做出的公开承诺以及约束措施”之“一、

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行为所做出的公开承诺事项”之

“（七）关于资金来源的承诺”。 

8、关于不注入金融类、房地产类企业或资产的承诺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收购报告书》之“第

六节 收购人做出的公开承诺以及约束措施”之“一、

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行为所做出的公开承诺事项”之

“（八）关于不注入金融类、房地产类企业或资产的

承诺”。 

9、收购人未能履行承诺事项时的约束措施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收购报告书》之“第

六节 收购人做出的公开承诺以及约束措施”之“二、

收购人未能履行承诺事项时的约束措施”。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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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公司全称 苏州众天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主体名称 郝世英、孙志慧 

承诺主体类型 

□挂牌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其他股东           □董监高  

□收购人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  

√其他  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承诺来源 

□申请挂牌           □股票发行或其他融资  

□重大资产重组       □权益变动  

√收购               □整改  

□日常及其他  

承诺类别 

□同业竞争的承诺     □关联交易的承诺 

□资金占用的承诺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股份增减持承诺     □股份回购的承诺  

□股东自愿限售承诺   □解决产权瑕疵承诺  

□公司利润分配承诺   √其他承诺 收购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受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和仲裁

情况的承诺 

承诺期限 长期 

承诺事项的内容 

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受行政处

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重大

民事诉讼和仲裁情况的承诺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收购报告书》之“第

六节 收购人做出的公开承诺以及约束措施”之“一、

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行为所做出的公开承诺事项”之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受行政处罚（与证券市

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和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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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情况的承诺”。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二、新增承诺事项的原因 

2025 年 2月 14 日，苏州众天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天力”

或“公司”）股东苏州仁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仁聚”）、苏州微尔企

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微尔”）与内蒙古蒙育绿能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蒙育绿能”）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苏州仁

聚和苏州微尔拟以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持有的众天力股份合计

4,934,900 股以总价人民币 2,796,565.91 元的转让价格转让给蒙育绿能，占公

司总股本的 87.34%。 

本次交易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交易完成

后，蒙育绿能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和控股股东，郝世英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为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收购人做出上述承诺事项。 

 

三、其他说明 

无 

 

四、备查文件 

《苏州众天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收购人就本次收购出具的相关承诺函。 

 

 

 

苏州众天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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